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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供需，而由法令面健全住宅租售市場供需雙方公平交易機制，並加強推動住宅金融機制

及住宅市場供需引導，期促成住宅租售市場適當供應，確保供給者及消費者雙方權益。為促

進國內房地產市場健全發展，內政部刻正依民國 100 年 10 月 26 日行政院核定之「101-104 年

整體住宅政策實施方案」，以及同年 12 月 30 日公布之「住宅法」既有架構推動相關住宅政

策。上開實施方案總目標為「國民居住於適宜之住宅且享有尊嚴之居住環境」，3 項子目標及

推動策略如下： 

(一)提升居住品質、創造無障礙住宅及社區環境：為因應高齡者住宅需求，進行農村社區個

別宅院、公有出租住宅整建、修繕作業，以及推動都會地區老舊住宅整建或維護，補助

實施都市更新；改善住宅性能，提升居住環境品質。 

(二)提供中低收入、弱勢、相對弱勢及受薪階級居住需求協助：協助財務基礎未固國民，依

不同需求與財務條件取得適宜住宅。針對中低收入之無自有住宅家庭，原則提供合宜住

宅及購屋貸款利息補貼；收入較低之無自有住宅家庭，原則提供社會住宅及租金補貼。 

(三)創造公平租、購屋機會：持續推動住宅實際交易價格公開法制化作業，以為民眾買賣、

抵押、投資及政府施政參考；持續推動整合不動產資訊平臺，以利民眾查詢住宅資訊；

針對部分地區空餘屋現況研擬因應對策，以提高住宅使用率；健全住宅租賃市場機制，

轉換民眾購屋為主之住房觀念。 

二、另內政部依行政院 99 年 4 月 22 日備查「健全房屋市場方案」，興辦機場捷運 A7 站及板橋浮

洲 2 處合宜住宅計 8,918 戶，其中 8,247 戶以低於市價優先售予全國家庭年收入低於臺北市

50%家庭平均年所得水準之無自有住宅家庭，671 戶將優先出租予弱勢族群及青年。 

此外，該部補助臺北市及新北市政府興辦 5 處社會住宅，以及規劃於新北市林口區興辦約 3

千戶國民住宅，將提供出租及出售使用；同時，為協助中低收入家庭減輕居住負擔，亦提供

購屋貸款利息補貼、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及租金補貼，將持續辦理並逐年增加租金補貼計

畫戶數，以增加政策照顧涵蓋面。未來，內政部將以「全方位思考、多元化供給」推動落實

住宅政策，提供民眾租屋協助，預計 10 年內（至 112 年）興建之社會住宅將可達 3 萬 4 千戶

，另結合地方資源擴大租金補貼計畫戶數，總計廣義社會住宅將達 10 萬戶（約占全國住宅存

量 1.2%），以照顧弱勢及青年族群居住需求。 

三、又，為建立不動產交易合理透明稅制，導正社會資源合理配置，財政部研擬房地合一稅制改革

方案，於本（104）年 2 月 12 日首次對外說明，並於本年 3 月 9 日召開座談會，與會專家學

者一致支持房地合一所得稅制改革；該部亦於本年 3 月 20 日及 3 月 24 日，分別於臺中市及

高雄市召開座談會，針對外界關心之稅率、自住房地免稅條件、日出條款及長期持有優惠等

議題，廣泛蒐集意見，經審慎研析並調整方案後，已於本年 3 月 27 日函報「所得稅法」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等，行政院於 3 月 30 日邀集相關部會審查。 

（二十二）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中央機關員額管理問題所提質詢之書

面答復，請查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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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14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1850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6-103） 

邱委員就中央機關員額管理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行政院人事總處針對中央機關員額管理，均秉「當增則增，應減則減」原則，依各機關業務消

長控管員額合理配置。為應入出境人數增加機場安全管理需要，99 年度已增加財政部關務署

執行通關檢查及關稅稽徵 20 人。此外，鑒於當前全國警力有缺無人，預算缺額補實不及，影

響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以下簡稱航警局）警力配置，該總處並於民國 102 年 9 月 27 日

以凍結警察預算員額 50 人改以約僱人力進用之方式，先行支應飛航安檢業務需要。 

二、有關桃園機場值勤人力管理說明如下： 

(一)為配合桃園機場公司新增安檢線計畫（含中轉）所需安檢人力，航警局業請桃園機場公

司併案報請交通部請增 309 名人力；交通部為因應航警局安檢人力限於編制無法配合旅

客成長需求適時增加人力，已研議成立桃園機場公司保全子公司，由訓練合格之保全人

員協助航警局執行安檢工作，並已擬具「民用航空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於 103 年 11 月

6 日函請貴院審議。在請增之人力尚未核定及上開修正草案尚未通過前，桃園機場公司已

於 103 年 7 月 1 日起，每日調派該公司保全人員於尖峰時段協助執行非涉公權力之工作

。另於寒暑假及農曆春節及其他連假等重點勤務期間，由航警局安檢大隊以跨隊跨區方

式進行彈性人力調度及勤務支援等方式因應。 

(二)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設稽查組辦理桃園機場旅客行李通關業務，採 24 小時輪值，目前共

有 168 名人力辦理旅客行李檢查、查緝、解答詢問、緝毒犬領犬等工作，人力配合業務

運用均十分精簡，並隨時依業務情形調整配置，以有效運用人力。對於人力之增補，財

政部關務署已採取預估缺額增加關務特考錄取人數方式，以縮短補充人力時間上之落差

，未來仍將視各關及各單位業務消長及人力增補情形持續檢討人力配置。 

三、依「地方制度法」規定，地方政府災害防救等公共安全事項與組織及人員任免等人事管理，係

屬地方政府權責。另依行政院 95 年 11 月 29 日函示規定略以，各地方政府所屬警察、消防機

關人員，其員額配置事宜均依所適用之現行相關規定辦理，且不受地方機關員額總數範圍內

，以總員額管制之限制。是以，地方消防機關編制員額並未受限於行政院員額總量管制，且

其員額編列係屬地方政府權責。 

四、統計截至本（104）年 2 月底止，全國消防機關預算員額為 1 萬 5,108 人，現有員額為 1 萬

3,480 人，尚待補實缺額 1,628 人，缺額率達 12%。前開缺額無法有效補實主要係因內政部所

屬中央警察大學（以下簡稱警大）及臺灣警察專科學校（以下簡稱警專）之消防相關科系，

容訓量有其限制，無法擴大招考；另配合警察考試雙軌分流制度施行，非警大或警專畢業生

通過警察特考者，須經 1 年至 2 年之養成訓練時間始得分發所致。內政部為協助地方政府儘

速補實消防人力缺口，已要求擴大警大、警專招生及四等一般警察特考招訓容量，本年至 106

年預計分發約 2,363 人，將可補足現有預算缺額及未來 3 年度推估退離人力；另將賡續促請各

地方政府建置合理消防人力，並與地方政府共同檢討消防人力配置及設算基準規定之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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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合理有效配置及運用人力。 

（二十三）行政院函送張委員嘉郡建議相關特考應取消跑走測驗問題所提

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14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1850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6-106） 

張委員建議相關特考應取消跑走測驗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依「公務人員考試法」第 6 條及第 7 條規定略以，為因應特殊性質機關之需要，得舉行特種考

試，特種考試規則，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定之。相關規範因屬考選部主管權責，行政院人事

總處已於本（104）年 4 月 1 日轉請該部研處。 

二、相關特考性質說明如下： 

(一)臺灣鐵路管理局係屬交通事業機構，其業務涉及公共安全性，影響社會大眾生命安全至

鉅，該局考量調度員從事現場包括調車、引導等工作；機檢、機械維修員負責車輛維修

如更換閘瓦、連接器、電氣跳線、各類管線、大型檢修等工作，均需具備相當體能及注

意力始得勝任，爰於鐵路特考增訂佐級考試「場站調車」、「機械工程」及「機檢工程

」等 3 類科第二試實施體能測驗（心肺耐力測驗），其測驗標準並經考選部陳報考試院

審議通過，自 100 年鐵路特考開始辦理。 

(二)一般警察人員 24 小時輪流擔服家戶訪查、巡邏、臨檢備勤等勤務，並應付各種突發危險

狀況，為能於工作中兼顧自身及民眾安全，且直接面對藏匿於群眾中之歹徒，需隨時具

有相當爆發力並運用警技與歹徒搏鬥、實施逮捕、拘提，方能發揮打擊犯罪功效。如未

實施體能測驗，僅以筆試及體格檢查合格後，直接錄取接受教育訓練，訓練後未達體能

測驗標準再予淘汰，將耗費訓練資源，且訓練期間不合格之淘汰率增加，依考試程序無

法再增補錄取人員，排擠錄取名額，無法讓適格警察人員錄取，勢必減少實際錄取人數

，實無法補足目前大量缺額警力。 

(三)依據「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72 條及第 89 條規定，內政部移民署執行查察逾期停留、居

留、非法入出國、收容或遣送職務之人員，得配帶戒具或武器，並於執行非法入出國及

移民犯罪調查職務時，視同刑事訴訟法之司法警察（官）。基於內政部移民署業務性質

特殊，爰採取特考特用方式進用所需人力。 

(四)法務部調查局職司維護國家安全（防制外力滲透、恐怖活動、跨境犯罪、機關保防工作

、協助執行總統、副總統危安特種勤務等）及防制重大犯罪（貪瀆、賄選、暴力組織犯

罪、人口販運、重大經濟犯罪、槍枝毒品、洗錢防制及電腦犯罪）之法定職掌任務，衡

酌該局同仁執行職務時，須依法獨立執行搜索、拘提、逮捕等危險性又耗費體能之任務

，因此，本於特考特用及業務正常運作之特殊需求，在考試階段應試體能測驗。另考試

階段之體能測驗係為篩選具備基本體能之人員，以利參加調查人員養成訓練，此與調查

人員養成訓練係以精進未來工作之性質有別。 


